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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勞工行政 

科 目：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 

 

一、依國際勞工組織第 181號公約之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依其提供之服務分為那三種類型？

與我國就業服務法所規定就業服務業務之範圍比較有何差異？。 

【擬答】： 

色，遂於 1997年 6月 19日通過第 181號公約-「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公約」。依據本公約

所定目的，「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係指提供一項或多項下述服務之任何不依賴或受政府控

制之自然人或法人，茲就該公約所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依其提供之服務分為下列三種類

型： 

 

(自然人或法人，以下簡稱「用人企業」)為目的而雇用人員、指

派其工作並對此項工作之執行施以監督之綜合服務。 

如提供無關媒合某特定求才、求職個案之資訊是。 

 

及雇主徵求員工所提供之服務。就業服務機構：指提供就業服務之機構；其由政府機關

設置者，為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其由政府以外之私人或團體所設置者，為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現行我國就業服務，係由政府就業服務與民間就業服務併行從事之。 

止勞動契約涉及勞方多數人權利之勞資爭議在調解期間，就業服務機構不得推介求職人

至該罷工或有勞資爭議之場所工作。前項所稱勞方多數人，係指事業單位勞工涉及勞資

爭議達十人以上，或雖未達十人而占該勞資爭議場所員工人數三分之一以上者。 

業保險失業給付者，應推介其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我國自 1999年開辦勞工保險失業

給付(後改為就業保險法之失業保給付)，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負責認定申請失業給付者的

資格。此項失業認定服務同時也與職業訓練連結，對於那些申請失業給付者，推介其就

業或參加職業訓練。 

(通稱外勞或移工)的聘僱與管理相關業務：我國就業服務法規定，除了一般

就業服務相關業務外，該法也規定了外國人(通稱外勞或移工)的聘僱與管理，其中包含

我國引進外籍勞工的重要規範。現行大多數的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多是從事外籍勞工的仲

介業務，本國勞工的就業服務主要多是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服務之。 

 

二、何謂懲戒解僱？懲戒解僱除法定事由之要求外尚須遵守何種規定？又在實務中法院常提出

「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其意義為何？對解僱有何影響。 

【擬答】： 

準法第十二條情形，是勞工有行為被認為不當時，雇主就可以不必預先通知他就即時解

僱，學理上稱為「雇主的懲戒解僱」。 

 

基於誠信原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並應於三十日內為之(學理上通稱除

斥期間)，例如；勞動基準法第 12條規定略以，雇主依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至

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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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賦予之各種手段，仍

無法改善之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約，即謂「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三、現行工會法對教師工會之組織類型有何規定？此一類型限制對教師工會之協商權行使有何影

響？試就此項規定加以評析。 

【擬答】： 

 

依據工會第 6條規定略以，工會組織類型如下，但教師僅得組織及加入第二款及第三款之

工會： 

或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綜上，教師僅得組織及加入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二類。 

 

權行使：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均是由教師到服務學校以

外，另行組織及參加之工會，一般而言，會降低各校教師參加工會的意願。 

有各級或公私立學校等教師，對象不一，情形不同，身分背景不同，權利義務不同…等

等，男以發揮協商權。 

6條規定略以，有協商資格

之勞方工會：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產業工會。

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具同類職業技能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職業工

會。如該校教師參加工會人為達此依標準，即無法進行協商。 

行政指示代表，其角色不明意願不高，增加協商權行使之困難。 

生家長會等橫加介入干預影響協商進行及協商結果之產生。 

 

四、我國勞工保險條例規定，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應以職業工會為投保單位參加勞工保險，

此項規定實施至今遭遇那些問題？試提出法制上如何改進之建議。 

【擬答】： 

為投保單位參加勞工保險，實施至今遭遇問題： 

齊，實有掛名加保獲非本業勞工跨業加保。 

員勞保費，造成會員請領保險給附權利受損。 

收事業單位受僱勞工及應參加國民年金保險民眾辦理加保，破壞勞工保險制度。 

響會員勞工保險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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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領取較多之保險給付，常有不實申報及調整勞保投保薪資之情形。 

 

保，杜絕 4人以下受僱勞工經由職業工會辦理加保。 

不實加保。 

不法情形。 

給付之投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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